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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醉驾被查
竟称只喝了“红牛”

海兴一名消费者从当地一家服装店购买了购物卡，没想到
卡还没用，服装店却关门了。海兴县人民法院依法对此案作出
一审判决——

“退卡”
本报通讯员 张利娜 本报记者 张楠

七旬老人酒后骑车坠河七旬老人酒后骑车坠河

献县两民警献县两民警1010分钟救他上岸分钟救他上岸
本报讯（通讯员 孟庆华 吕

晓静 记者 唐慧）近日，献县公
安局民警紧急救援，将一名掉入
河中的7旬老人及时救上岸。

2 月 28 日晚上 11 点，献县
公安局陌南派出所接到一位热
心群众报警：在献县陌南镇秦中
旺村西，一位老人骑电动自行车

掉入村边的一条小河里，情况不
明。接警后，陌南派出所民警李
斌、戈丁丁、葛朋豪等火速赶到
事故现场。

在岸边，民警发现河中隐
约有人在挣扎。李斌、戈丁丁没
来得及脱衣服，就直接跳入寒
冷刺骨的水中，很快将落水者

救上岸。从下水救人到把人救
上岸，民警仅用了不到 10分钟
的时间。此时，落水者已经意识
模糊了。民警把落水者抬上警
车，又掐人中，又揉后背。经过
一番急救，落水者终于有所好
转。随后，民警帮他换掉湿衣
服，打开暖风让他取暖，并将他

送回家中。
第二天，李斌、戈丁丁在好

心群众的帮助下，又将落水者坠
入河中的电动自行车打捞上岸，
并送还落水者。

民警经了解得知，落水者
为献县段村乡一位七旬老人。
当晚，老人去访友，席间饮酒

过量，酒后回家时不慎坠入河
中。

“你们真是为人民办事的好
警察，人民的保护神！”3月23日
上午，老人及亲属给献县公安局
陌南派出所送去一面锦旗，感谢
派出所民警的及时救援。

“购物卡还没用过，服装店就关
门了，还不退钱。要不是法官帮忙，
我卡里的钱就打水漂了……”申请
执行人刘某从海兴县人民法院执行
法官手中接过服装店老板返还的
2250元钱后，不停地感谢法官。

买卡容易退款难
预付消费引纠纷

2017年3月，徐某在海兴县开了
一家服装店，开展了购卡优惠活动。
其间，徐某劝说刘某花费 2250元购
买了 3 张总面额为 2500 元的购物
卡。3张卡面额分别为 1000元、1000
元、500元。

2019年9月，徐某的服装店关门
了，但刘某购买的3张购物卡仍未消
费。为此，刘某多次找徐某协商，要
求退还购物卡内款项，但徐某一直
拒绝退还。

双方打起官司
经营者被判退钱

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刘某

向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投诉无果
后，遂向海兴县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海 兴 县 人 民 法 院 受 理 案 件
后，承办法官经过审理认为，经营
者以预收款的方式向消费者提供
商品或者服务后，应当按照当初
的承诺履行相应服务，如果没能
按照当初约定履行相应服务，则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
或者退回预付款，并应当承担相
关的利息等。

在此案中，徐某在经营服装店
期间，劝刘某以预付的方式在其店
内购买了 3张购物卡。后来，徐某关
停服装店，致使刘某未能享受相应
的消费服务，应当依法退还购物卡
中的款项。

据此，承办法官依法对此案作
出一审判决：被告徐某于判决生效
之日起 5日内退还原告刘某所购购
物卡内款项共计2250元。

此后，由于徐某并未履行判决，
刘某向海兴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

海兴县人民法院执行法官多措
并举，终将此案执行完毕，帮刘某讨
回了应退款项。

法官提醒：
理性购买预付卡

预付卡消费在服务领域广泛存
在。现实中，一些经营者以装修、维
护、停业整顿为理由关停门店，或在
重新装修后改换门面终止服务，损
害了预付卡消费者的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
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
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
预付款。

本案中，徐某关停服装店，致使
消费者刘某在其店内购买的购物卡
无法使用。此后，徐某拒绝退还购物
卡内款项，损害了刘某的合法权益。

承办法官充分发挥审判职能，
判令此案经营者徐某退还购物卡内
款项，保护了消费者刘某的合法权
益。此案的妥善审理维护了市场交
易秩序，有益于规范经营者、服务提
供者的交易行为。同时，法官也警醒
消费者理性购买预付卡，在合法权
益受到损害时应及时维权。

本报讯 （通讯员 宋胜利 郭凯旋 记
者 张楠）近日，在任丘市裕华西路，任丘交
警大队开展夜查酒驾行动时，查获一名醉驾
司机。面对检测结果，此人戏精上身，坚称自
己喝的是“红牛”。

3月8日晚，任丘交警大队民警在任丘市
裕华西路开展夜查酒驾行动时，闻到一名司
机嘴里有酒味儿。民警问司机是否饮酒时，对
方却回答说他并没有饮酒，喝的是饮料。

据此，民警对司机进行呼气检测，结果
显示此人体内酒精含量为 106mg/100ml，涉
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其间，民警再次询问这名司机是否饮
酒，对方竟戏精附体，自信满满地说：“我喝
的是红牛饮料。”民警依法对司机进行抽血
检测，结果显示此人确属醉酒后驾驶机动
车。

目前，任丘警方已对这名司机作出吊销
驾驶证且5年内禁止申领的处罚。同时，这名
司机还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警方刑事立案
侦查。

近日，东光县公安局加大对假冒伪劣产品的查处力度，全面净化市场环
境，确保农资产品质量安全可靠。图为南霞口派出所民（辅）警在农资经营店开
展农资产品质量普法检查。 朱林林 摄

近日，盐山交警大队组织民警开展“美丽乡村行”
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图为民警向春耕群众宣讲交通安
全常识。 吴炳辉 摄

本报讯（通讯员 李淑涵 记者 唐慧）近日，河间
法院判决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男子程某因犯帮助信
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判刑。

近日，河间检察院向河间法院提起公诉，指控河
间男子程某于去年 8月在明知他人利用网络实施犯
罪的情形下，为获取非法利益，将自己名下的两张银
行卡、微信账号、支付宝账号出售给他人使用，非法获
利。

河间法院受理案件后，经审理查明，程某明知他
人利用银行卡进行信息网络违法犯罪活动，仍将自
己的两张银行卡、微信账号、支付宝账号出售给他人
使用，为他人犯罪提供支付结算帮助。他所出借的银
行卡涉及诈骗金额巨大，情节严重。

最终，河间法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
程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万元，
对其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贪图非法利益
被判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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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北 榆 轩 律 师 事 务 所
免费 咨询热线：吴志彪13582673877 张丙帅15632788117 杨秀霞
我所欢迎有司法资格和执业经验的优秀律师加入我们的团队

我所现招聘具有
司法资格的实习律师，
有保底工资，待遇面议。

地址：沧州市新华西路41号（市二中西侧） 办公室电话：0317-2083783


